《北京市工作居住证》续签 （公司注册地为丰台区）
办理《北京市工作居住证》续签需提供的材料：
在准备材料前，请务必登陆个人系统完善个人信息并查看相关附件是否上传。如否，需在个人系统完善个人信息后，另提供以下材料续签材料一起发至指定邮箱。如是，请忽略。

	序号
	材料
	要求

	1
	学历证书
	与当前系统最高教育信息一致的毕业证书。
原件扫描件。

	2
	学历认证
	以上毕业证书对应的学历认证，即《电子注册备案表》或纸版学历认证。
原件扫描件。

	3
	学位证书
	与当前系统最高教育信息一致的学位证书。
原件扫描件。

	4
	学位认证
	以上学位证书对应的学位认证，即学位认证报告。
原件扫描件。

	5
	职称证书及评审材料
	与当前系统一致的职称证书及评审材料。如未用职称申报，无需提供
原件扫描件。

	6
	户口本首页及本人页
	申请人户口本首页及本人页。
原件扫描件。

	7
	结婚证
	申请人及配偶结婚证关键信息页。
原件扫描件。

	8
	合法稳定住所材料
	在京固定住所相关证明材料。
原件扫描件。


1.持证期间所有劳动合同原件扫描件,中智审核合格时，距有效期至少 4个月。只需要扫描封面页，合同甲乙方信息页，期限页，职务页，工作地点页，薪酬页，签章页，续签页，变更页。
2. 在京持证期间连续缴纳的全部个人所得税纳税清单，税款所属期为2019年1月之后，须提供《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》，纳税清单打印指南（打印清单和纳税记录需加盖单位公章和财务章，由单位法人或负责人手签字）；2019年1月（含）之后的纳税记录，需前往税局现场打印。2019年1月至今个人报税截图打印，加盖公章及财务章（单位登录自然人税收管理系统，在代扣代缴项目栏查询统计功能中点击个人扣缴明细查询）；若期间发生聘用单位变更，时间段及扣缴单位需与聘用单位变更一致。

注：如持证期间的原单位已注销，无法提供纳税截图，需提供以下特殊材料：
① 申请人手写说明，加盖现单位公章；
② 该单位的工资银行流水，加盖现单位公章和财务章；
③ 收入明细（模板），加盖现单位公章。
3. 持证期间的社保证明。需提供在京持证期间的全部社保证明（最近月必须以实际工作单位缴纳），另需要加盖单位公章。可登录北京市社会保险网上服务平台（ http://fuwu.rsj.beijing.gov.cn/bjdkhy/ggfw/f/07）进行查询打印。（详细方法参考模版）
温馨提示：如以除中智外其他人事代理机构名义扣缴，另需提供公司与代理机构的业务合同原件扫描件。
4.《北京市工作居住证》原件扫描件一份；或通过个人账号在工作居住证系统中打印的工作居住证确认单。

5.诚信声明，申请人签字，加盖单位公章，单位负责人签字或加盖单位人名章；

注意：
1.劳动合同须为1年以上长期劳动合同，劳动合同离终止时间不足4个月的，请提供新的续签劳动合同后再提交申请。
2.个税材料逐页加盖申请单位公章和财务章，全部材料pdf格式原件扫描件，小于2M。
